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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运输机场飞行区场地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基本要求

第一条【目的依据】为进一步规范运输机场飞行区场地

管理工作，确保机场运行安全，依据《运输机场使用许可规

定》《运输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》等规章，参照国际民航

组织《空中航行服务程序—机场》的有关条款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运输机场（包括军民合用机场民用

部分，以下简称机场）的飞行区场地管理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【运行要求】机场管理机构应当确保跑道、滑行

道和机坪的道面(含道肩，下同)、升降带及跑道端安全区、

巡场路和排水设施等持续处于适用状态。

第四条【物理特性】跑道、滑行道、机坪的几何构型、

平面尺寸、物理特性应当符合《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》

的要求。

第五条【人员设施设备要求】机场管理机构应当设立或

者指定部门负责飞行区场地管理工作，并配备与机场运行

量、保障模式和飞行区场地面积相适应的机场场地巡视检查

和维护人员及设施设备。

第六条【业务培训】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对机场飞行区场

地管理、巡视检查和维护人员进行业务培训，培训对象、学

时、方式和内容应当符合飞行区场地管理业务培训大纲（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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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）要求。

第七条【场地管理制度】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制定飞行区

场地管理制度，并严格落实。制度内容应当至少包括：

（一）工作目标；

（二）组织机构及职责；

（三）人员培训和考核；

（四）飞行区场地巡视检查方案；

（五）飞行区场地维护方案；

（六）飞行区道面综合评价和场地管理工作评估。

第八条【道面编号】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对跑道、滑行道

和机坪道面进行编号，便于巡视检查、维护等工作。

第九条【综合评价】机场管理机构应当至少每五年对跑

道、滑行道（含滑行道桥）和机坪道面状况进行一次综合评

价，并根据评价报告的建议，及时采取维护和改进措施。当

跑道、滑行道和机坪道面破损加剧时，应当及时对道面进行

综合评价，并根据评价报告的建议采取防范措施。综合评价

工作应当符合《民用机场道面评价管理技术规范》要求。

第十条【场地管理工作评估】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每年至

少对飞行区场地管理工作进行一次评估，掌握潜在的缺陷或

者隐患，评估其对机场运行安全的影响，总结维护工作经验

和不足，并据此完善飞行区场地管理制度。

第十一条【跑道侵入防范要求】飞行区场地巡视检查和

维护人员，应当严格遵守地面车辆和人员跑道侵入防范有关

规定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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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巡视检查

第十二条【巡视检查目的】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对飞行区

场地进行巡视检查，及时发现安全缺陷和潜在风险并采取措

施。

第十三条【巡视检查方案】飞行区场地巡视检查方案的

内容应当至少包括：

（一）巡视检查的频次、时间、标准、方式和方法；

（二）跑道、滑行道巡视检查的通报程序；

（三）巡视检查人员与塔台管制员联系的标准用语；

（四）巡视检查跑道过程中发生紧急情况的应急处置程

序。

第十四条【检查类型】跑道、滑行道和机坪铺筑面的巡

视检查包括每日全面巡视检查和定期全面步行检查。每日全

面巡视检查分为首次巡视检查和中间动态巡视检查。

第十五条【每日全面巡视检查频次和时间】跑道、滑行

道和机坪铺筑面的每日全面巡视检查应当符合以下要求：

跑道首次巡视检查应当对跑道全宽度表面状况进行详

细检查。对于全天开放的机场，应当在早高峰时段前完成；

对于按航班时间、飞行需求或者申请开放的机场，应当至少

在首个航班计划时刻前 30 分钟完成。

跑道中间动态巡视检查应当至少包括跑道边灯以内的

区域。当每条跑道日起降架次大于 15（含）时，不少于 3 次；

当跑道日起降架次低于 15 时，不少于 1 次。机场配备的外

来物和道面损坏探测设备能对跑道道面状况进行持续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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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在探测设备持续有效运行 1 年（含）以上，被监测区域

的中间检查次数可以适当减少。

滑行道（含机坪滑行道和机位滑行通道）的每日首次巡

视检查时间与跑道首次巡视检查时间要求一致，中间动态巡

视检查不少于 1 次。

机坪其余区域的每日巡视检查，可以根据机坪规模和运

行实际分时段开展，一般不少于 2 次。

当跑道、滑行道、机坪道面损坏加剧或者雨后遇连续高

温天气时，应当适当增加中间动态巡视检查的次数。

第十六条【每日全面巡视检查内容】跑道、滑行道和机

坪铺筑面的每日全面巡视检查内容，应当至少包括：

（一）道面清洁情况，主要包括外来物、油污等；

（二）道面损坏情况，主要包括板块破损、拱起、错台

等；

（三）雨后道面与相邻土面区的高差；

（四）井盖完好情况和密合程度等。

第十七条【全面巡视检查要求】巡视检查人员在对铺筑

面的每日全面巡视检查过程中，发现灯具损坏、道面标志不

清晰等情况时，应当立即通报目视助航设施维护部门，当影

响飞行安全时还应当立即通报空中交通管理机构。

第十八条【定期全面步行检查要求】跑道、滑行道和机

坪铺筑面的定期全面步行检查每季度至少开展 1 次，最大间

隔不得超过 3 个月。当道面破损处较多或者破损加剧时，应

当适当增加步行检查的次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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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【定期全面步行检查内容】跑道、滑行道和机

坪铺筑面的定期全面步行检查内容，应当至少包括：

（一）嵌缝料的失效情况；

（二）道面损坏位置、数量、类型的调查统计；

（三）道面与相邻土面区的高差；

（四）跑道接地带橡胶沉积情况；

（五）道面清洁情况。

第二十条【土面区检查】升降带、跑道端安全区和滑行

带内的土面区（含防吹坪）应当每日进行一次全面巡视检查。

检查内容应当至少包括：

（一）草高情况；

（二）是否有危及飞行安全的物体、杂物、障碍物等；

（三）土面区内各种灯、井基座与土面区的高差，土面

区沉陷、冲沟、积水等情况；

（四）航空器气流侵蚀情况；

（五）跑道端是否有接地过早的痕迹；

（六）跑道特性材料拦阻系统（EMAS）完好情况（如有）。

第二十一条【巡场路检查】巡场路应当每日进行一次巡

视检查。巡场路路面应当完整、平坦、通畅、无积水。

第二十二条【雨季前后检查】雨季来临前，应当至少对

飞行区排水设施进行一次全面巡视检查，重点检查积水、淤

塞、漏水、破损等情况。暴雨期间，应当随时巡视检查。雨

后应当及时对升降带和跑道端安全区进行检查，对积水、冲

沟应当予以标记，并及时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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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【大风天气检查】当出现大风及其他不利气

候条件时，应当增加对飞行区的巡视检查次数，发现问题应

当及时处理。影响运行安全时，应当及时通报空中交通管理

机构并提供发布航行通告的原始资料，同时向其他相关单位

通报有关情况。

第二十四条【施工及维护作业检查】飞行区内不停航施

工和维护作业结束后，应当对相关区域进行检查。

第二十五条【应急检查】飞行区出现以下情形时，应当

立即对飞行区或者涉及区域进行应急检查：

（一）机组、管制员等通报事件或者异常情况后；

（二）机场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紧急出动响应结束后或者

残损航空器搬移结束后；

（三）地震等地质灾害发生后。

对机动区进行应急检查时，巡视检查人员应当就近进入

相关区域。

第二十六条【联合检查】飞行区场地和目视助航设施的

巡视检查工作应当尽可能联合开展检查。

第二十七条【人员及设备要求】每次道面巡视检查工作

应当至少由两人共同实施，并且至少包含一名机场场务员。

巡视检查期间，检查人员应当穿反光背心或者外套，检查人

员应当配备有效的无线电对讲机，并在相应的无线电波道上

时刻保持守听。

第二十八条【平整度要求】水泥混凝土道面必须完整、

平坦，3 米范围内的高差不得大于 10 毫米；板块接缝错台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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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大于 5 毫米；道面接缝封灌完好。沥青混凝土道面必须完

整、平坦，3 米范围内的高差不得大于 15 毫米。

在升降带平整区内，用三米直尺测量，高差不得大于 5

厘米，并不应有积水和反坡。

与道面边缘相接的土面，不得高于道面边缘，并且不得

低于道面边缘 3 厘米。

第二十九条【严重破损的处置】在跑道巡视检查过程中

发现下列情况时，巡视检查人员应当立即通报塔台管制员停

止该跑道的使用，同时报告机场有关管理人员和相关部门，

并由相关部门按程序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提供关闭跑道的

航行通告原始资料：

（一）水泥混凝土跑道道面断裂，包括整块板或者局部，

并出现错台或者局部松动的；

（二）水泥混凝土跑道道面未断裂，但出现大于 5 毫米

（含）错台的；

（三）跑道出现直径（长边）大于 12 厘米（含）的掉

块的；

（四）跑道出现直径（长边）小于 12 厘米的掉块，但

深度大于 7 厘米（含），或者坡度大于 45 度角（含）的破

损的。

第三十条【轻微破损的处置】在跑道巡视检查过程中发

现下列需要处理但暂时不影响航空器运行安全的情况时，检

查人员应当通报塔台管制员，报告机场有关管理人员或者相

关部门，并适当增加该区域的检查频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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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水泥混凝土跑道道面断裂，包括整块板及局部，

但不出现错台，板块不松动的；

（二）水泥混凝土跑道道面未断裂，但出现小于 5 毫米

错台的；

（三）跑道出现直径（长边）小于 12 厘米的掉块，但

深度小于 7 厘米且坡度不大于 45 度角的破损的。

第三十一条【巡查结果通报】巡视检查完成后，检查人

员应当向塔台管制员通报飞行区场地适用性，并将检查开始

时间、结束时间、检查人员姓名、飞行区场地及处置情况记

录在检查日志中。

第三十二条【低能见度检查要求】在实施机场低能见度

程序运行时，不得对跑道、滑行道进行常规巡视检查。

第三章 场地维护

第三十三条【维护方案】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充分考虑飞

行区场地规模、类型和条件，以及机场运行量、保障模式等

因素，制定飞行区场地维护方案。场地维护应当符合相关标

准规范的要求。

第三十四条【基本要求】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对机场活动

区道面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，并根据道面损坏类型、程度和

位置等对机场运行安全的影响程度实施差异化维护，尽可能

减少道面损坏和修补对机场运行安全的影响。

差异化维护包括紧急抢修、日常维护和预防性维护。

第三十五条【跑道抢修】场地维护部门接到巡视检查人



9

员跑道道面严重破损暂停使用的通报后，应当立即按照紧急

抢修预案进行抢修。

第三十六条【抢修演练】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每年至少组

织一次跑道道面破损抢修演练。

第三十七条【摩阻特性维护】存在以下情形的，应当及

时清除道面的橡胶,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改善跑道的表面摩阻

特性：

（一）跑道摩擦系数（以连续 100 米长道面的摩擦系数

为评价指标）低于维护目标值，或者当接地带跑道中线两侧

被橡胶覆盖 80%左右，并且橡胶呈现光泽时，或者跑道表面

摩阻特性显著变差时。

（二）测试曲线显示跑道多处存在跑道摩擦系数（累计

长度大于 100 米）低于最小的摩阻值时。

除胶结束后应当将全部胶屑及耗材回收。

第三十八条【道面嵌缝料维护】嵌缝料应当与道面粘结

牢固、保持弹性、能防止雨水渗入。不能满足性能要求或者

脱落后，应当及时修补或者更换。

第三十九条【土面区管理】应当按照有关标准对升降带

平整区和跑道端安全区内的土质区进行平整碾压和密实度

测试，其密实度不得低于 87%（重型击实法）。

第四十条【草高管理】飞行区土面区尽可能植草，草高

不得遮挡助航灯光和标记牌，不吸引鸟类觅食、筑巢和掩蔽

等。割下的草应当尽快清除出飞行区，临时存放在飞行区的

草，不得存放在跑道、滑行道的道肩外 15 米范围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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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一条【排水设施管理】飞行区内排水设施应当保

持完好、畅通。雨季来临前，应当至少对其进行一次疏通和

维护。出现积水、淤塞、漏水和破损时，应当及时疏通和修

缮。

强制式排水设施应当保持适用状态；渗水系统应当保持

完好、通畅；位于冰冻地区的机场，冰冻期的排水沟内不得

有大量积水。

第四十二条【服务车道和巡场路管理】服务车道和巡场

路的维护应当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，出现破损时应当及时修

补。

第四章 监督检查

第四十三条【监督要求】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制定飞行

区场地管理年度行政检查计划，并严格实施，督促相关单位

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。

第四十四条【整改要求】机场管理机构及相关单位应当

配合民航地区管理局对机场飞行区场地管理工作的监督检

查，及时整改检查发现的问题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四十五条【通用机场】A 类通用机场的飞行区场地管

理工作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四十六条【解释单位】本办法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

司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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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七条【施行日期】本办法自 2022 年 XX 月 XX 日

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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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飞行区场地管理业务培训大纲

一、培训目标

为规范飞行区场地管理业务培训工作，提升培训质量，

确保相关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持续满足飞行区场地管理工

作要求，制定本大纲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所有从事飞行区场地管理、巡视检查和维护工作的人员

应当按照本大纲要求接受相关业务培训。

三、培训方式

由机场管理机构组织开展培训。

四、培训类别

（一）初始培训

所有从事飞行区场地管理、巡视检查和维护工作的人员

均应当参加初始培训，培训模块及最低学时要求见表 1。培

训内容与其他业务培训重合的，可以重复计算学时。

表 1 初始培训模块及最低学时要求

模块

序号
模块名称

最低学时要求

管理人员 巡视检查人员 维护人员

1 规章标准 8 8 8

2 飞行区基础知识 8 8 8

3 飞行区场地巡视检查 自定 8 自定

4 飞行区场地维护 自定 自定 8

总计 16+ 24+ 24+

（二）年度复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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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复训与上次培训（初始培训或者上一次复训）间隔

应当不超过 1 年，培训学时不少于 8 学时，培训内容由机场

管理机构结合实际情况制定。

五、初始培训具体内容

（一）规章标准

1.《运输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》等规章中关于飞行区

场地管理的要求；

2.《运输机场飞行区场地管理办法》等规范性文件；

3.《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》等标准中关于飞行区场

地管理的要求；

4.《机场使用手册》中相关章节及机场有关规章制度等。

（二）飞行区基础知识

1.机场平面布局、功能分区；

2.跑道、滑行道、机坪；

3.升降带及其平整区；

4.跑道端安全区；

5.其他相关区域。

（三）飞行区场地巡视检查

1.巡视检查的频次、时间、标准、方式和方法；

2.跑道、滑行道巡视检查的通报程序；

3.巡视检查人员与塔台管制员联系的标准用语；

4.巡视检查跑道过程中发生紧急情况的应急处置程序；

5.飞行区场地巡视检查实践等。

（四）飞行区场地维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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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飞行区场地维护的相关标准规范；

2.道面维护要求，常见病害的原因、评价方法、维修方

法与维修标准；

3.土面区维护要求，土面区的平整碾压与密实度测试方

法，机场土面区植草管理要求；

4.飞行区场地排水设施的维护要求；

5.飞行区场地维护实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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